
家長就「其他學習經歷」及「學生學習概覽」的問與答(常見問題) 

 

問 1:學生是否需要自行安排及累積「其他學習經歷」的 405 小時呢? 

 

答 1:不需要。「其他學習經歷」是指在新高中課程架構下，由學校舉

辦或認可的項目。「其他學習經歷」約佔總課時的 15%或以上，這些經

歷包括：德育及公民教育、社會服務、與工作有關的經驗、藝術發展

和體育發展。因此學校會在課時內及外，為學生安排足夠的「其他學

習經歷」(如體育課、班主任課節、課後學習活動等)，目的是確保學

生在新高中課程內的全人發展機會，故在一般情況下，學生無需自行

安排及累積「其他學習經歷」的 405 小時。 

 

問 2: 家長是否需要刻意為子女安排「其他學習經歷」，愈多愈好? 

 

答2: 無此需要。「其他學習經歷」是「重質不重量」的，家長應鼓勵

子女投入學校安排的「其他學習經歷」，以獲取預期的學習成果。此外，

家長應為子女預留一些閒暇空間，無需刻意為子女額外安排「其他學

習經歷」的機會。 

 

問 3:「其他學習經歷」是否即是課外活動？ 

 

答 3: 「其他學習經歷」是新高中課程三大組成部分之一，目的是以

學習及「反思」為中心，促進全人發展。學校在策劃「其他學習經歷」

時，會提供多元模式的「其他學習經歷」機會，例如安排課後/星期六

的學習時間表、課堂以外的活動、生命/環境/藝術等學習活動及綜合

學習日，以補足體育發展、藝術發展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的課堂學習。

因此，「其他學習經歷」並不等同於一連串無關連的課外活動，相反地，

應視作一個在高中課程中為所有學生而設的全人發展學習機會。 

 

問 4: 如學生在校外參加課外活動(例如由家長安排的活動／遊學

團)，該活動會否視為新高中課程中的「其他學習經歷」？ 

 

答 4: 不會。嚴格來說，「其他學習經歷」是學校為高中學生舉辦或認

可的項目。若家長認為有個別需要，在「重質不重量」的大原則下，

亦可自行為子女安排其他的學習活動，增潤他們在課程中所獲得的學



習經歷；最重要的是，家長不應以為花費愈多的項目便會有較大的學

習成效。當然，我們相信如果學生參加了由家長安排的活動，學校會

根據教育局對「學生學習概覽」的內容建議，安排學生在學習概覽內

記錄他們在校外所參與的項目、獎項及成就。 

 

問 5︰如何評核「其他學習經歷」呢？學生應於何時開始蒐集「其他

學習經歷」的資料呢？ 

 

答 5︰「其他學習經歷」的學習模式，重學生的參與和體驗，所以

不會設有考試。學生在高中階段參與的「其他學習經歷」，會記錄在「學

生學習概覽」內，讓他們肯定自己的均衡發展和成就。這些資料亦可

以成為日後升學和僱主的參考資料。在「重質不重量」的前題下，「學

生學習概覽」讓學生簡明扼要地記錄及反思在高中階段的學習經歷和

成就，故「學生學習概覽」並不是一個評估工具。高中學生可在就讀

中四時開始蒐集「其他學習經歷」的資料。 

 

問 6：新高中課程緊密，增加了「其他學習經歷」，會否使學生疲於奔

命呢？ 

 

答 6：不會。於舊學制中，學校亦有提供類似「其他學習經歷」的全

人發展項目／活動。在新高中課程下，「其他學習經歷」的課時(最少

15%)較以前或較一個核心科目還要多，因此學生應有足夠的空間及時

間參與「其他學習經歷」。 

 

問 7:「其他學習經歷」的安排，會否對子女在核心科目和選修科目的

學習造成不良影響？ 

 

答 7:不會。某程度上，「其他學習經歷」的安排，能為學生締造一個

「與一般學科不同」的學習空間，讓學生在獨特的學習情景下，享受

體驗學習的樂趣。設計完善的「其他學習經歷」更能改善學生對學習

的態度，因而提升科目的課堂學習及培養思考和共通能力。因此，「其

他學習經歷」與科目之間應該不會出現任何衝突，並且應是相輔相成。

事實上這些寶貴的學習經歷及所學到的技能和態度，對青年人的健康

成長、日後人生的優化及將來就業發展，將會有莫大的幫助。 

 



問 8：學生參與「其他學習經歷」後，是否都要反思，並撰寫反思文

章呢？ 

 

答 8：反思是思考過程，學生無須於每次「其他學習經歷」後撰寫反

思文章，但他們需反思所學，也可選擇以不同的表達方法，展示成果，

如分享、討論、戲劇表演等。反思的重點並不在於形式，而是在於學

生能否在教師的協助下作較深層次的思考。家長亦可多與子女溝通，

了解他們的學習情況。 

 

問 9：現時很多校外機構也會提供「其他學習經歷」，讓學生自行報名

參加，但費用昂貴，一般家庭很難負擔得起，我們可怎樣取捨呢？ 

 

答 9：「其他學習經歷」的目的是讓學生得到均衡和全面的發展，基於

「重質不重量」的原則，培養終身學習的興趣和能力尤為重要，所以

參加「其他學習經歷」的活動並不是愈多愈好的，更不應抱着功利的

心態去參與。其實，學校會就「其他學習經歷」在課時之內和之外內

提供足夠的學習空間和機會，家長及學生毋須額外參加過多非由學校

舉辦的活動。同時，學校為「其他學習經歷」而舉辦的項目及活動，

也會照顧不同社會經濟地位學生的需要。部分學校須為社會經濟地位

較低的學生尋求財政資助，如善用現有資助計劃(如「香港賽馬會全方

位學習基金」、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」等) ，以確保有意參加的

學生均可享有同等的機會參與。換句話說，沒有學生會因為經濟原因

而失去參與的機會。我們亦不應以為花費越多的項目便會有較大的學

習成效。 

 

問 10：學校用甚麼方法來協助學生的藝術及體育發展呢？學校是否一

定會提供「其他學習經歷」的五個範疇予學生參與呢？ 

 

答 10：大部分學校在現有的做法下，都已經提供了體育課、運動會等

體育發展項目，以及藝術發展課堂予高中學生，甚至有學校為高中學

生提供六至七種的藝術模式，如音樂表演、粵劇等。在新高中課程下，

學校會為學生提供足夠而多元化的「其他學習經歷」，讓學生在五個範

疇中都得到均衡的發展。 

 

 



問 11: 家長是否要為子女建立「學生學習概覽」?  

 

答 11: 無此需要。學校會鼓勵學生建立「學生學習概覽」，表揚高中

學生在全人發展方面的參與和成就。「學生學習概覽」內容可包括校內

學科成績、其他學習經歷、校外的表現或獎項，以及學生的自述 (例

如：突出印象深刻的學習經歷或為事業訂立的目標)。學校會協助學生

建立個人的「學生學習概覽」，以全面反映學生在各方面的表現。 

 

問 12:甚麼是一個好的「學生學習概覽」，內容是否愈多愈好呢？ 

 

答 12:絕不是愈多愈好。根據「重質不重量」的原則，學生應有機會

總結和反思學習經歷，並篩選一些個人覺得意義重大的項目，放在概

覽內，作為全人發展的佐證。在過程中，學生若能藉此機會反思及規

畫個人發展，並精簡地介紹自己的長處，這已是一個好的「學生學習

概覽」。因為過於冗長的「學生學習概覽」，往往顯示學生未能扼要說

明個人的長處，亦可能會給人一個缺乏綜合能力的印象。 

 

問 13：「學生學習概覽」與升學有何關係？ 

 

答 13：「學生學習概覽」簡明扼要地記錄及反思在高中階段全面的學

習經歷和成就，目的是為中學畢業生提供補充資料，以便更清晰反映

學生全人發展的參與和成就。因此，「學生學習概覽」可以為大學提供

一份具備參考價值的資料，讓大學更全面了解學生的均衡發展。大學

在甄選學生時，會考慮能廣泛反映學生在不同方面而成就的資料，故

大多會採用非量化的方法，從概覽中更全面地了解學生的發展。內容

簡明扼要的「學生學習概覽」，不論在甄選過程或面談中都甚具參考價

值。大學校長會於 2008 年 10 月公布，院校在新學制下收生時，將會

接納「學生學習概覽」作為提供學生全人發展佐證的參考文件。 

 

問 14:家長可扮演甚麼角色? 

 

答 14: 家長應充分了解由學校舉辦的「其他學習經歷」活動，並鼓勵

子女積極參與和反思所學，以達致全人發展。在以學習為目的的大前

提下，家長應教導子女切忌抱功利的短視心態，為求加分或只為證書

而參與「其他學習經歷」，使其失卻真正意義。家長更可鼓勵子女參與



及與他們分享學習經歷中的反思。從長遠角度來看，「其他學習經歷」

對學生面對日後人生的不同範疇 (如工作、興趣培養、公民責任等)，

必定會有非常正面的幫助。 


